附件二：
期末考试考生注意事项
    1、考生必须带齐考试证件进入考场。我院学生参加各类考试必须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包括身份证、学生证，凡未带齐证件的学生一律不准进入考场。对于伪造证件者，学校将依据相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2、学生应诚信参考，不得违反考场纪律和作弊。考生不得携带任何通讯工具及教材、笔记、参考书等相关文字材料或其它物品进入考场（指定可携带的资料除外），对已带入考场通讯工具、文字材料或物品，应放到监考人员指定的地方，如发现考生携带了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并保持设备开启状态的，不论是否使用，一律按照作弊论处。
3、考生迟到15分钟后不得入场，以缺考论处，不得参加学期补考；开考30分钟后方可交卷离开考场；在考试结束后严禁带走试卷或答题卡及草稿纸。
4、考生应提高对考试作弊危害性的认识，自觉遵守考试纪律。考生应自觉遵守考试的各项规章制度，如发现有作弊的线索、迹象和动向，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举报电话：教学科研处88926656）从而营造诚实守信、相互监督的考试氛围。
特别提醒：考生作弊一经查实，学校将给与作弊考生记过以上处分，情节严重的还将给予留校察看以上处分，作弊信息将记入学生学籍档案，学生毕业报考公务员、办理银行贷款、评定职称、晋升职务等均将受到严重影响。可以说是一次作弊，贻害终生。请全体考生严肃对待，诚信考试。
